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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人所得税指数化改革的思考

*

基于统计方法和宏观经济波动的角度

 田 莹 宋小宁

[摘要 ] 个人所得税指数化的核心在于明确我国高通货膨胀的持续性以及 CPI衡量居民生活成本变

化的准确性到底有多高。一方面, 我国的高通货膨胀是一个短期经济现象, 并非是长期持续的; 另

一方面, 基于 CPI编制的理论框架, 从居民消费结构变化和社会保障制度对居民生活成本变化影响

的角度看, 我国目前的 CPI统计技术在衡量居民生活成本变化上存在较大偏差。因此, 同 CPI联系

的个人所得税指数化目前不适宜作为个人所得税制改革的方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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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研究背景

1980年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对纳税人基本生活费用的免征

额为 800元, 随着物价水平的不断提高, 居民生活成本大幅上

升, 25年后于 2005年 10月将个人所得税免征额改为 1600元,

于 2006年 1月 1日起执行。由于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以及

物价水平的进一步提升, 就业人口人均负担的月消费支出进

一步提高, 于是在此次调整之后不到 3年的 2007年底, 又将

个人所得税免征额调整为 2000元 , 并于 2008年 3月 1日起执

行。进入 2008年以后, 国内外的诸多因素导致 CPI持续快速

上涨, 1~ 6月份的 CPI指数都在 7% !以上, 其中 2、 3、 4月

份的涨幅都在 8%以上, 这导致居民生活成本大幅增加, 于是

就出现了进一步提高个人所得税免征额的呼声。作为一项重

要法律, 个人所得税法需要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稳定, 不宜频

繁变动, 因此就有学者提议对个人所得税制实行指数化, 使

其随 CPI的变动而动态变化。这首先需要回答: 我国目前的

高通货膨胀是短期还是长期现象? CP I指标衡量居民生活成本

变化的准确性有多高? 本文分别从这两个方面来分析 CPI作

为个人所得税指数化指标的适宜性。

二、通货膨胀与个人所得税指数化

通货膨胀对个人所得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 3个方面。

( 1) 通货膨胀降低了免征额的实际水平, 使一部分原本按税

法规定不必缴纳税款的低收入者缴纳个人所得税, 扩大了贫

富差距; ( 2) 通货膨胀使个人所得税纳税人的名义应税所得

额提高而产生了纳税的 ∀档次爬升# 效应, 导致纳税人的税

负加重; ( 3) 通货膨胀造成应纳税级距间的狭窄化, 提高了

个人所得税的累进程度。从纳税人的角度看, 通货膨胀通过

造成免征额贬损、档次爬升和纳税级距的狭窄化, 增加了纳

税人的税收负担。从资源配置的角度上看, 通货膨胀使纳税

人税后的实际工资率低于无通货膨胀时的实际工资率, 从而

增强了个人所得税对于闲暇和工作之间的替代效应, 扭曲了

劳动力资源配置。[ 1]此外, 尽管纳税人的实际税负都会因通货

膨胀而上升, 但上升的幅度并不相同。总体而言, 低收入者

税负上升的幅度高于高收入者上升的幅度, 所以通货膨胀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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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地损害了低收入纳税阶层的利益, 使个人所得税产生了逆

向再分配效果。

为了避免通货膨胀对个人所得税制的扭曲, 一些国家实

行了个人所得税指数化措施。将个人所得税的某一方面或多

个方面同预先编制的 CPI指数挂钩, 使个人所得税随通货膨

胀自动得到调整。它既可以通过对税率结构和税负减免措施

实行指数化, 也可以通过对税基的调整来实现指数化。对免

征额进行指数化调整, 可以使其实际收入不因通货膨胀而贬

值; 对税率档次结构进行指数化调整, 可以避免通货膨胀将

纳税人的应税所得推入更高的税率档次。例如: 针对 1970年

代出现的 ∀滞胀# 现象, 加拿大政府从 1974年开始, 根据通

货膨胀率每年自动调整个人所得税中的税收减免项目和税率

档次, 使其完全实行税收指数化。 1988年通过税法确定年通

货膨胀率超过 3%即实行税收指数化, 指数化的要素包括税

率档次、个人基本扣除额、已婚夫妇税收减免额、与年龄有

关的减免额、与弱智、病残有关的减免额以及与抚养未成年

儿童有关的减免或抵免额等。

三、CPI编制的理论框架和我国的 CPI统计

个人所得税指数化的核心指标是 CPI, 因此需要首先清楚

CPI编制的理论框架和我国的 CPI统计。CPI指数是一种度量

通货膨胀水平的工具, 主要反映消费者支付商品和劳务的价

格变化情况。在编制 CPI时, 有两种不同的理论框架: 固定

篮子指数理论和生活费用指数理论。[ 2]固定篮子指数也称为产

品费用指数, 其测度思想是选择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产品篮子,

考察在不同时点和不同价格结构下, 购买该产品篮子的费用

变化程度。生活费用指数是指在不同时点, 消费者为达到某

一效用水平或者生活标准所需要的最小支出之比, 有时也称

为不变效用指数。生活费用指数是建立在微观经济学基础之

上的指数理论, 在商品相对价格发生变化的情况下, 消费者

会调整自己购买商品的比例和种类, 实现效用最大化。生活

费用指数的基本构建方法是: 事先设定某一效用水平, 分别计

算出消费者在报告期和基期为达到该效用水平所需要的最小

支出, 将二者相除就得到生活费用指数。两种理论的测度目

标不同, 固定篮子指数反映的是一篮子货物和服务的价格变

化, 而生活费用指数反映的是效用或福利的价格变化。在固

定篮子指数中, 可以观测到两期的实际支出, 并直接计算; 而

在生活费用指数中, 分子与分母的支出中至少有一个是根据

效用水平不变以及消费者的理性消费行为得到的最小支出,

是不能直接观测到的 , 因而生活费用指数一般不能直接计算。

绝大多数国家的统计机构在编制 CPI时使用固定篮子指

数理论, 只有美国、荷兰、瑞典等少数国家在编制 CPI时基

于生活费用指数理论, 并将之作为编制 CPI的理论基础。最

突出的例子就是欧盟各国和欧盟统计局编制的消费者价格协

调指数 (H ICP ), 欧盟统计局明确指出 H ICP不是生活费用指

数。美国之所以将生活费用指数作为 CPI的理论框架, 原因

在于美国并未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, CP I并不是主要用于测度

通货膨胀, 而主要用于补偿目的。在美国, CP I用于指数化一

些公共部门的工资、养老金和福利支付, 约有 30%的财政支

出和 45%的财政收入 (所得税 ) 与 CPI是挂钩的。而欧盟的

H ICP测度目标是通货膨胀, 所以 H ICP以固定篮子指数作为

理论框架。

目前, 我国的 CPI统计主要是基于固定篮子指数, 主要

用于通货膨胀的测定。 ∀篮子# 里的商品和服务项目依据全国

城乡近 12万户居民家庭消费支出构成资料确定; 一般而言,

CP I篮子中各类商品的权重和分类价格指数直接决定了 CPI指

数的总体水平。目前, 国家统计局 CPI篮子中的商品按照国

际惯例分为食品、烟酒及用品、衣着、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、

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、交通和通信、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

务、居住等 8大类, 共 263个基本分类, 约 700种商品和服务

项目。商品和服务权重依据城乡居民家庭收支抽样调查资料,

并辅之以典型调查数据作为补充。目前这个 ∀篮子# 的构成

和权重状况为: 食品占 33 2% , 烟酒及用品为 3 9% , 衣着为

9 1% , 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占 6% , 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为

10% , 交通和通信为 10 4% , 娱乐、教育、文化为 14 2% ,

居住占 13 2%。

目前, 根据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, 国家统计局每 5年较

大幅度调整 CPI篮子中的商品和权重。根据确定了的 CPI商品

和服务的 ∀篮子# 及权重, 国家统计局再选择物价调查点和

调查代表规格品; 通常以大中型商店、超市或企业为主, 并

兼顾分散在各居民生活小区的小型商店 , 从而保证所采集的

商品价格具有充分的代表性。所调查的商品称为代表规格品,

通常选择消费量较大、市场供应相对稳定、价格容易采集且

必须是合格的商品。接下来, 由基层的专职物价调查员按照

∀定人、定点、定时和直接调查# 的原则, 采集商品和服务价

格数据。调查员每月至少要到规定的肉菜市场去 4~ 6次, 采

集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、价格变动比较频繁的鲜菜、鲜果、

肉禽蛋、水产品等食品价格; 去商场 2 ~ 3次, 采集烟酒、衣

着、家电等工业消费品价格; 对教育、旅游、水电等由国家

或地方政府定价及价格相对稳定的商品和服务价格, 根据情

况每月采集 1~ 2次。目前我国的 CPI, 就是依照以上程序,

在对全国 550个样本市县、近 3万个采集点进行价格调查的基

础上计算得出的。

四、税收指数化的宏观经济背景: 持续性的高通

货膨胀

20世纪 70年代, 西方国家的经济进入滞胀阶段, 为了

减小通货膨胀对税制的扭曲, 这些国家纷纷实行了所得税指

数化制度。美国的指数化税制改革源于 1973年和 1979年两次

石油危机使美国通货膨胀率扶摇直上, 在 1979年达到 11%的

历史最高点。美国的这轮长达 10年的通货膨胀一直持续到 80

2009年第 4期
经济体制改革



JTG 118

年代, 这严重扭曲了在美国税制中占重要地位的个人所得税

制。到 1981年, 档次爬升已经使得 34%的纳税人达到 30%或

者更高的边际税率。在此情况下, 1981年通过了美国经济复

兴税收法案, 使所有的税率档次, 标准扣除额以及个人的豁

免额都实行指数化, 并在 1985年实施。[ 3]鉴于美国个人所得

税指数化推出的历史背景, 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指数化也需要

放在我国的经济周期波动和通货膨胀变化的背景考虑, 需要

明确我国目前的高通货膨胀是短期还是长期现象。

自 1990年以来, 中国经济增长经历了两个周期: 1999年

以前为第一个周期, 1999年以后为第二个周期, 如图 1所示:

图 1 1990年以来 GDP与 CPI增长情况

资料来源: 中经网数据库。

第一轮经济增长周期从 1990年到 1999年, 1990年, 经济

增长处于波谷, 谷值为 3 8% , 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值;

1992年, 经济增长处于波峰, 峰值为 14 2% , 是改革开放以

来仅次于 1984年 15 2%的次最大值; 1992至 1996年, 连续 5

年保持两位数增长, 年均增长 12 4% ; 1999年, 回落到经济

增长波谷, 新的谷值为 7 6%。第二轮经济增长周期从 1999

年经济增长处于波谷开始; 2003至 2007年, 连续 5年保持两

位数增长, 年均增长 10 8% ; 2007年, 处于经济增长波峰,

峰值为 11 9%。到目前为止, 本轮经济增长周期尚未结束。

从图 1还可以看出, 1990年以来, 中国价格增长也经历

了两个周期: 1999年以前为第一个周期, 1999年以后为第二

个周期。第一个周期从 1990年到 1999年 , 1990年, 价格增

长处于波谷, 谷值为 3 1% ; 1994年, 价格增长处于波峰, 峰

值为 24 1% ; 1999年, 价格增长回落到波谷, 新的谷值为

- 1 4%。第二个周期从 1999年价格增长处于波谷开始, 在波

动中呈上升的趋势; 2007年, 价格增长处于到目前为止本轮

周期的最大值, 为 4 8%。本轮价格增长周期尚未结束。这两

轮价格增长周期表现出以下主要特点: 第一轮周期价格涨幅

波动性较大, 峰值与谷值之间相差 25 5个百分点; 第二轮周

期价格涨幅波动性较小, 到目前为止, 峰值与谷值之间相差

6 2个百分点。

1994年前后出现的高通货膨胀同分税制改革引发的经济

过热紧密相关, 之后的经济没有发生大的制度变革, 因此通

货膨胀一般在 5% 以下。虽然由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,

2008年上半年的通货膨胀率在 7%以上, 但是第 3季度的通货

膨胀率已经逐步下降, 9月份的通货膨胀率已降至 4 6% , 随

着全球金融海啸的进一步发展, 通货膨胀率很可能会进一步

走低。因此, 根据将近 20年的经济波动和物价变化可以看

出, 在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确立的制度背景下, 源

于各种经济冲击的通货膨胀率不会很高 , 也不会是一个长期

现象。此外, 我国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条件迥异, 其经济周期

和通货膨胀率的发生也差异巨大, 统一的指数化税法会造成

区域间的税负扭曲。

五、CPI指标衡量居民生活成本变化的准确性

把个人所得税指数化的一个首要前提是 CPI作为维持相

同生活水平所需要的生活费用变化的度量 , 然而 CPI在衡量

生活成本变动方面还存在诸多偏差。H ousman ( 2003) 将 CPI

偏差归结为四类: ( 1) 价格变动发生后消费者选择更加便宜

商品所产生的替代性偏差; ( 2) CP I调查目录没有及时涵盖

新产品所产生的新产品偏差; ( 3) CP I调查目录没有考虑到

原有产品质量改进所产生的质量改进偏差; ( 4) 消费者可以

从大型购物广场等途径购买到更加低价产品所产生的购买途

径偏差。[ 4]在经济发展较缓和人口结构相对稳定的发达国家,

居民的消费结构变化较慢, 居民基本生活费用主要受物价水

平变动的影响, CP I在衡量生活成本变化上尚且存在诸多偏

差, 在经济高速增长和人口迅速老龄化的我国, 居民的消费

结构变化很快并且社会保障制度存在诸多不完善, 这就使得 5

年才调整一次的 CPI在衡量我国居民生活成本变化上存在更

多的偏差。

(一 ) 居民消费结构与我国的 CPI统计偏差

CPI篮子中各类商品的权重和分类价格指数直接决定了

CPI指数的总体水平。目前, 国家统计局 CPI篮子中的商品按

照国际惯例分为食品、烟酒及用品、衣着、家庭设备用品及

服务、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、交通和通信、娱乐教育文化用

品及服务、居住等 8大类。在 CPI指数的分类商品数据, 居住

消费权重严重低于国际平均水平。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

2004年数据 , 居住类消费的权重只占 CPI商品篮子的 13 6% ,

远低于 30%的国际水平, 如美国住房占 CPI的权重在 40%左

右。国家统计局网站上也对此作了说明, 购买住房属投资行

为, 因而住房价格不应直接纳入 CPI指数的计算中。但这一

简单的论述混淆了投资与消费的概念, 国际通行的 CPI计算

方式中, 尽管房价不直接进入 CPI指数的价格体系, 但作为

住房消费的房租则是居民消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

虽然国家统计局的 CPI篮子中也包括了房租, 但计算房

租的方法存在着严重的技术性问题。理论上讲, 这里所指的

房租不应只计算实际发生的租金金额, 而应同时包括居民居

住自购房屋的 ∀等值租金#, 即从市场上租入等同质量的房屋

所需支付的市场房租。按国际惯例, 等值租金应该与市场房

价挂钩。但大部分中国城镇家庭仍居住在老旧低质的住房,

且计划将来购买新建商品房, 他们的住房成本远高于官方 CP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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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估算的租金。如果正确计算住房消费的规模, 其在 CPI商

品篮子中的权重应该远高于现有的水平。根据最近两年住房

类商品价格指数一直稳定在 5%左右的事实, 居住消费权重的

调整会拉高 CPI指数。此外, 在教育支出方面, 因学杂费、课

本费等价格受政府干预, 对 CPI影响较小; 但名目繁多的特

长班、赞助费和择校费等大多不反映在正式统计内, 也导致

教育价格上涨未充分反映在 CPI统计中, 导致 CPI的低估。

(二 ) 社会保障制度与我国的 CPI统计

在社会保障制度比较健全的发达国家, 居民的医疗和养

老支出较低, 考虑到我国的医疗和养老体制尚未较好建立,

而这些支出又是必要的生活费用支出, 着眼于通货膨胀测定

的 CPI指数在衡量居民基本生活费用方面的偏差很可能更大。

因为医疗支出占居民基本生活费用的比重近年来大幅上涨,

这一项在 CPI中所占的权重被严重低估。近年来许多药价下

降引致 CPI降低, 但病人的总体治疗费用逐年上涨, 原因一

方面在于 CPI篮子里没有能够及时更新新药物和治疗方式的

变化, 另一方面在于医生增加用药量和检查费用, 收取 ∀红

包# 也变相提高了服务价格, 但这些没有在 CPI中反映。另

外, 为了防老、防大病, 居民还要进行预防性储蓄, 这种必

要的生活费用支出根本无法纳入 CPI统计。

除统计权重偏倚之外, CP I和生活费用的偏差不只是一个

简单的统计问题, 也是价格管制问题。在煤电油运这些 ∀瓶

颈部门#, 价格管制通常导致商品短缺。如即使表面上电价被

控制在较低的水平上, 断电时人们对电的购买力等于零, 电

价上升至 ∀无穷大#; 在 ∀交通和通信# 项目中, 油价在相当

程度上也被管制。在有价格管制的情况下, CP I的缺陷难以彻

底纠正。另外, CP I仅反映已经发生的价格变化, 无法反映居

民对未来价格变化的预期, 而价格预期也会影响消费者的支

出行为。根据以上分析可以看出, 我国的 CPI指标在衡量居

民生活成本变动上存在较大偏差。

六、个人所得税指数化与地方财政

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初, 个人所得税是一个小税种,

1995年其收入占全国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仅为 0 22% , 占地方

财政总收入的比重为 4 41%。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和分税

制改革带来的经济持续快速增长, 居民的收入也持续增加,

相应的个人所得税收入也快速增加, 由一个小税种成长为一

个在地方财政收入中占重要地位的税种, 如图 2所示。 2007

年, 个人所得税收入占全国税收总收入的比重高达 6 98% ,

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达到 13 51% , 成为地方财政的重要税

种。分税制改革导致承担大部分支出任务的地方政府只拥有

少部分财力, 各级政府的纵向财政不均衡导致财力与事权不

匹配, 直接结果就是基本公共服务如基础教育、公共卫生和

环境治理供给不足。[ 5]在这种状况下, 如果对个人所得税实行

指数化, 必然会导致地方财政收入的进一步减少, 最终只会

加剧地方基本公共服务的缺失。因此, 从保障地方财政收入

的角度, 在地方政府缺乏稳定的收入来源之前, 不宜立即对

个人所得税实行指数化。

图 2 个人所得税收入变化 1995~ 2007

资料来源: 中经网统计数据库。

七、结论

本文基于我国的宏观经济背景和 CPI统计的理论基础得

出如下结论: 一方面, 发达国家的个人所得税指数化是在石

油危机冲击下长达 10年的持续通货膨胀背景下推出的, 而我

国的高通货膨胀仅是一个短期的经济现象; 另一方面, 实行

个人所得税指数化的国家, 其 CPI统计所依据的理论基础是

生活费用指数, 因此可以用来作为个人所得税调整的依据,

而我国的 CPI所依据的理论基础是固定篮子价格指数, 并且

权重调整滞后于居民消费结构变化。居住类消费在 CPI中所

占权重过低, 并且煤、电、油的价格受到管制, 再加上不完

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所引致的必要支出未反映在 CPI中, 这些

因素导致 CPI在衡量居民生活成本上存在较大偏差。此外,

在地方政府缺乏稳定的收入来源之前, 如果对个人所得税实

行指数化将会减少个人所得税收入 , 进一步加剧地方政府的

财力和事权不匹配程度。综上所述, 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制目

前不适宜依据 CPI指标实行指数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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